
B8 律师圆桌
www.shfzb.com.cn

2021 ? 5 ? 17 日 星期一

诉讼离婚为何这么难？

主持人:

?日媒体报道的两起离婚案件颇为引人关注， 湖南衡阳一

女子在 5 ?内 5 次起诉离婚， 法院却始终判决不准许离婚， 在

媒体介入报道后， 她的离婚诉求才获得法院支持。

而湖南醴陵的汤先生以夫妻感情不和， 且女方出轨生育一

女为由，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并提交了亲子鉴定报告， 证明

双方抚养的 3 ?多女儿汤某某的生物学父亲并非汤先生。 但法

院判决认为： 本案双方感情出现裂痕， 但只要两人能够慎重考

虑、 理性对待， 相互关心， 相互体谅， 共同协作， 努力维系家

庭， 两人仍有继续共同生活的可能； 且根据我国民法典关于

“离婚冷静期” 规定的立法精神， 本案暂判决不准离婚， 给予

原、 被告一定时间修复感情， 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家庭和谐。

公众不禁疑惑， 为何想离个婚这么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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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 2016 年 12

月以来， 湖南省衡阳县 80 后女
子宁顺花， 因无法忍受丈夫陈定

华长年沉迷赌博选择诉讼离婚。

她先后 4 次起诉离婚 ， 法院都

未支持其诉求。 4 月 30 日， 宁
顺花第 5 次起诉离婚案开庭 ，

法院审理后当庭宣判离婚。

宁顺花称 ， 在前 4 次起诉

离婚期间， 丈夫陈定华曾殴打她
和她的家人， 并发短信称要对其

进行报复。 “派出所因为我们两
人的冲突将我们行政拘留过。 法

院给我发过 2 次人身保护令 。”

即便如此， 婚始终没有离成， 理
由都是 “无证据证明夫妻双方感

情确已破裂”。

4 月 15 日， 衡阳县人民法

院发布通报： 宁顺花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 、 2017 年 7 月 31

日 、 2018 年 10 月 23 日 、

2019 年 11 月 7 日向我院起诉，

要求与陈定华离婚。 从宁顺花第

一次起诉至今的 5 年间 ， 陈定

华自始至终请求和好的意愿非常
强烈。 综合考虑全案客观情况，

依法驳回了原告离婚的诉请。

2021 年 3 月 3 日， 宁顺花

第 5 次向该院提出离婚诉讼后，

该院当日登记立案， 并指定两名

审判委员会委员及一名资深法官
组成合议庭， 适用普通程序进行

审理。

4 月 30 日上午， 宁顺花第

5 次起诉离婚在湖南省衡阳县人

民法院开庭 ， 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审理， 法院当庭宣判离婚。

值得一提的是， 在法院通报
后， 媒体还报道了更多细节：

宁顺花曾对媒体表示， “我

觉得法官担心被陈定华报复， 也
怕他报复我的家人。 私下调解的

时候， 法院担心陈定华作出报复

社会的暴力行为。” 宁顺花前代
理律师王震霆也透露， 他代理此

案时曾被陈定华砸过车， “他还
威胁法官和承办人员。”

衡阳市妇联权益部一名工作

人员也表示， 妇联 2016 年就曾
关注过该事件， 并一直在跟进，

但男方当时情绪偏激。

2017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陆川县法院退休法官傅明生在其

住所被杀害， 据悉， 行凶歹徒是
其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的被

告， 因对妻子家暴被傅明生法官
判决离婚， 对其怀恨在心， 产生

报复想法。 去年 11 月，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周家法庭负

责人被捅伤致死， 也因犯罪嫌疑
人不服离婚判决， 酒后持尖刀将

其刺伤致死。

近年来， 现实中的一些案件

表明， 法官的裁判结果有时也伴

随着风险， 司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同样不能忽视。

“法律权威不容挑衅， 司法
机关应当有担当、 有作为， 这是

毋庸置疑的。” 北京德翔律师事

务所主任、 北京市律协民法专委
会副主任安翔认为， 这并非不判

决离婚的理由， “如果其中一方
在家实施家暴， 甚至不尊重司法

人员， 这恰恰证明他对家暴没有

悔改， 说明了夫妻双方感情的破
裂， 应当判决离婚。”

专家认为， 在诉讼当中， 如
果一方当事人有威胁对方当事人

或代理人的行为， 属于妨害民事

诉讼， 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与
罚款， 重者则可以追究刑责。

而对于当事人威胁司法人员

的现实问题， 安翔建议应加强处

罚力度。 “执法上，可以从寻衅滋
事的角度将之纳入， 加强打击力

度， 给司法人员更充足的办案底
气。”

女子5年5次起诉离婚终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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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对于离婚难， 尤其是

诉讼离婚难， 我们需要理性看待。

我们知道， 依法解除婚姻有两

种途径， 一是协议离婚， 即双方对

子女抚养、 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

项协商一致， 自愿离婚。 二是诉讼

离婚。

在诉讼离婚的情形下， 双方或

多或少在是否离婚、 子女抚养、 财

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上存在分

歧， 需要由法院作出判决。

但俗话说 ， “清官难断家务

事”， 假设一方要求离婚， 一方不

愿意离婚， 法官作为跟原被告双方

完全不认识的人， 该如何作出判断

呢？

因此 ， 法律给出了一定的指

引。 根据 《民法典》， 判决离婚的

标准是 “感情确已破裂”。

《民法典》 还列举了一些具体

情形，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

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一） 重

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

暴力或者虐待 、 遗弃家庭成员 ；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如果没有上述情形， 一方又坚持

认为夫妻感情没有破裂， 法官对判决

离婚通常持慎重态度。

诉讼离婚难，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对婚姻关系的保护， 也往往是对婚姻

中弱势方的保护。

因为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双方都

有一定的权利义务， 包括相互扶养的

义务、 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同时适

用夫妻共同财产制。

法律对于婚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

规定 ， 更有利于婚姻关系中的弱势

方。

如果强势一方可以不顾对方的意

愿， 通过诉讼轻易解除婚姻， 摆脱婚

姻关系下的法定义务， 弱势方的权益

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损害。

“离婚难”一定程度上可保护弱势方

如果强势一方可以不顾对方的意愿，通过诉讼轻易解除婚姻，摆脱婚

姻关系下的法定义务，弱势方的权益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损害。

判决离婚的情形应从常理出发加以判断

潘轶： 我国 《民法典》 对判

决离婚的标准， 可以简单概括为

一个原则五种情形。 一个原则，

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五种情

形， 就是 《民法典》 中列举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的情形。

虽然从法律规定来看， 列举

的情形已经足够具体， 但是在实

践层面， 当事人还面临举证的责

任。

一般来说， 普通人不具有相应

的证据意识， 也不可能随时对婚姻

关系中另一方的行为留存证据。

因此一旦进入离婚诉讼程序，

当事人往往才突然发现对另一方与

他人同居、 家暴、 有赌博吸毒等恶

习， 自己并未掌握切实的证据。 此

时一旦对方矢口否认， 法官在没有

证据的情形下， 也难以依据相关法

律条文作出支持离婚的判决。

此外， 《民法典》 明确将 “其

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列为

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

对于这一条， 法官应当从常理

出发加以判断， 比如一方出轨且跟

别人生育子女， 从常理来看显然足

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除非有其他

特殊情况， 否则显然应当判决准许

离婚。

《民法典》 明确将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列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 对于这一条， 法

官应当从常理出发加以判断。

和晓科 ： 《民法典 》 规定 ，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 任何一方不愿

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

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

满后三十日内， 双方应当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 未申

请的 ， 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

这就是所谓的 “离婚冷静期”。

但是， “离婚冷静期” 仅适用

于协议离婚 ， 并不适用于诉讼离

婚。

而且在离婚诉讼的程序上， 已

经确保了当事人会获得 “冷静期”。

《民法典》 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

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如果感情

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

婚。

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同， 离婚诉

讼从法律层面规定了 “应当进行调

解”。

在实践层面， 离婚诉讼的调解往

往包括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 而且从

立案 、 调解 、 开庭审理直至作出判

决， 一般来说所需的时间远多于协议

离婚冷静期的 “三十日”。

冷静期仅适用于协议离婚

“离婚冷静期”仅适用于协议离婚，并不适用于诉讼离婚。而且在离婚

诉讼的程序上，已经确保了当事人会获得“冷静期”。


